臺北市立格致國民中學113學年度第一學期
第三次段考日程暨範圍表114.1.8公告 
	日期
	節次
	年級
	科目
	考試範圍
	備註

	1/16（四）
	一
	自習
	

	
	二
	七
	社會
	地理: ch5~ch6
歷史: ch5~ch6
公民: ch5~ch6
	

	
	
	八
	
	地理: ch5~ch6
歷史: ch5~ch6
公民: ch5~ch6
	

	
	
	九
	
	地理: ch5~ch6
歷史: ch5~ch6
公民: ch5~ch6
	

	
	三
	自習
	

	
	四
	七
	國文
	L7~L9，自學三，語常(二)
	

	
	
	八
	
	L7~L10，自學三
	

	
	
	九
	
	L7~L10，自學三
	

	
	五
	           自習
	

	
	六
	自習

	
	七
	七
	英文
	L5~L6
	

	
	
	八
	
	L5~L6
	

	
	
	九
	
	L5~L6
	

	1/17（五）
	一
	自習
	

	
	二
	七
	自然
	第5章~第6章
	

	
	
	八
	
	第5章~第6章
	

	
	
	九
	
	第4章，第7章
	

	
	三
	自習
	

	
	四
	七
	數學
	3-1~3-3
	

	
	
	八
	
	4-1~ch5
	

	
	
	九
	
	3-1~3-2
	

	
	五
	生命教育暨校犬宣導
	

	
	六
	大掃除
	

	
	七
	
	


注意事項：
一、考前五分鐘各班班長應將考試人數及缺席人數寫在黑板上,以便監考老師核對人數。

二、下課鈴響交完答案卷才可離開教室;未交答案卷者視同缺考。

三、嚴守考場規則,凡有任何舞弊行為及擾亂試場秩序者,均按考試規則懲罰辦法懲處。

四、考生座位請按座號順序入座,不得隨意更換座位。

五、除文具外其他物品不得放在桌面上。

六、因特別事故或生病住院者,應事先辦理請假手續,假滿三天內申請補考，無故缺席者以零分計算。
